文学院2018年教师高级职称评议推荐办法
按照学校高级职称评审的政策和精神，为了加强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特制订本细则。
1、按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资格评审条件（修订）》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资格评审条件（修订）》文件精神，以满足学校职称评审条件最低要求为推荐条件。
2、在满足学校职称评审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测算超出基本要求之外的核心以上论文数、获奖数（教学类为校级教学优秀奖和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类为省部级以上获奖）、课题项目数（需为省部级以上）、科研经费到账数（需为纵向科研项目或80万以上横向项目）的分值。测算范围内的各项目加分分值依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考核积分指标体系（修订）》（2013年6月制定）核算。具体测算细则如下：
（1）核心以上论文加分细则如下：根据论文所属的学科性质乘以相应系数，不区分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论文发表所属的学科性质为中文类，分值系数为1，论文发表所属的学科性质为外语类，分值系数为1.2。论文发表所属的学科性质为其他类，分值系数为1。
（2）各类获奖加分细则为：获得一次教学优秀奖的加分分值等同于发表一篇C刊的分值，可累加计算，不区分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各类省部级及以上获奖证书上要有国徽标志方可加分。
（3）课题项目数加分细则为：省部级以上项目主持数，参与主研的不加分。项目负责人存在并列主持情况的，根据各主持人的贡献率给予项目级别分或到账经费积分。
（4）科研经费到帐数加分细则为：测算范围为任现职以来科研到帐经费总数，科研项目需为纵向科研项目或80万以上横向项目。测算标准为：文科14分/万，理工科4分/万。
3、满足基本条件下排序原则：工作业绩占80%，对学院贡献占10%，出勤率占10%。本年度排序原则仅作为参考。
4、以上总分值排序作为学院高级职称评审推荐小组投票表决的参考依据。
所有科研数据均以科研系统录入审核为准。
本办法解释权归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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